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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0� � � � �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4-001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6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落实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拓展智慧高速产业战略布局，提升主业经营优势，增厚公

司业绩，加快实现成为“中国领先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商” 的战略发展目标，山东高速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收购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 ）持

有的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集团” ）6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交易价

格为 253,429.88万元，收购完成前，高速集团需对信息集团持有的账面价值约为 58,714.43�万元的智

能网联测算基地的相关资产及负债进行剥离（该资产包的评估结果以账面净值进行确认，剥离金额与账

面净值一致）， 相关资产剥离完成后公司有权从应付高速集团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 38,164.38� 万元

（扣减金额=基准日划转资产的账面净值*65%），扣减后公司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为 215,265.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4�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山东高速信息集

团有限公司 6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64。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3�年 12月 29�日，信息集团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对信息集团形成控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0101�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4-001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遂宁市瑞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瑞隆公司” ）持有四川明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份2,380.68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5%。 本次质押解除后，瑞隆公司持

股数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变。

● 瑞隆公司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024年1月2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股东遂宁市瑞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解

除质押的函》， 获悉其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1,08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6%）已办理完毕解除质押手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瑞隆公司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前期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瑞 隆 公

司

2,380.686 5.65 1,080 45.37 2.56 0 0 0 0

合计 2,380.686 5.65 1,080 45.37 2.56 0 0 0 0

二、本次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瑞隆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08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3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6

解除质押时间（年月日） 2023年12月29日

持股数量 2,380.686

持股比例（%） 5.6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除质押后，瑞隆公司所持公司股份中不存在被质押的股份。

经与瑞隆公司确认，瑞隆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存在后续质押的计划，该公司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

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日

●报备文件

1.遂宁市瑞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函。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岷江东路证券营业部对账单、交割单。

证券代码：603638� � � � � � � �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13644� � � � � � � � �转债简称：艾迪转债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37,000元“艾迪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541股，占“艾迪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艾迪转债”未发生转股情况。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999,963,00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96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496号文核准，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5日公开发行了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10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23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2年5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艾迪转债” ，债券代码“113644” 。

公司发行的“艾迪转债”自2022年11月18日至2028年4月14日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可转债的初始

转股价格为23.96元/股。 2022年6月8日因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艾迪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3.84元/

股。 2022年6月28日公司回购注销1,392,244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6.16元/股。因本次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艾迪转债的

转股价格不变， 仍为23.84元/股， 故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不调整艾迪转债的转股价格。

2023年6月5日因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艾迪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3.74元/股。2023年6月27日公司回

购注销183.2796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5.94元/股。 因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艾迪转债的转股价格不变，仍为23.74

元/股，故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不调整艾迪转债的转股价格。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艾迪转债”转股期间为2022年11月18日至2028年4月14日。

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艾迪转债”未发生转股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37,000元“艾迪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

量为1,541股，占“艾迪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999,963,00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6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38,335,003 0 838,335,003

总股本 838,335,003 0 838,335,003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6392630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0963� � � � � � �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24-00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5月26日、2023年7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24元/股，回

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5月

29日、2023年7月22日、2023年7月25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2）、《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3-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2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288,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7%，购买的最高价为6.36元/股、最低价为5.89元/股，支付的金额为791.4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

至2023年12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6,06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4%，购买的最高价为

6.46元/股、最低价为5.8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790.8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

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282� � �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01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国贸” ），PT.�

KinRui�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Indonesia（以下简称“金瑞新能源” ），安徽金安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矿业” ），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南

钢”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含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钢国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6.7亿元和700万美元（以美

元对人民币汇率1:7.0827测算，折合人民币4,957.89万元，下同）的担保，为控股子公司金

瑞新能源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1亿元的担保，为全资子公司金安矿业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亿

元的担保， 申请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南钢销售钢材开立金额为5,470,875.18元的质量保函。

公司已实际为南钢国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49,470.30万元，为金瑞新能源提供担保余额为

158,122.45万元， 为金安矿业提供担保余额为0元， 为北京南钢提供担保余额为92,149,

154.16元。 前述担保余额均不含本次担保。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3年2月10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公司（含子公司）为南钢国贸提供不超过90亿元的银行授信担保，为金瑞新能源提供不超

过18亿元的银行授信担保，为北京南钢和上海南钢物资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

钢” ）销售钢材提供不超过3亿元的担保。 内容详见2023年1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3-008）、《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销

售钢材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0）。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钢发展” ）提供的不超过1亿元担保额度中调剂1亿元至金安矿业，前述调剂的额

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8%。 调剂后，公司为南钢发展提供担保的可用额度

为0元，为金安矿业提供不超过1亿元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 前述调剂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长审批同意，根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2023年12月29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南钢国贸与宁波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

人民币1.7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同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签署《综合授

信额度合同》， 为南钢国贸与平安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敞口额度不超过5亿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

同日，公司与宁波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金瑞新能源与宁波银行发生的债务

提供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1.1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同日，公司与宁波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金安矿业与宁波银行发生的债务提

供最高债权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同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 ）签署《外汇贷款

保证合同》， 为南钢国贸与国家开发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贷款本金不超过700万美元的连

带责任担保。

同日，公司签署《开立保函合同》，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厂支行（以下简称

“杭州银行” ）申请为北京南钢销售钢材开立金额为5,470,875.18元的质量保函。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南钢国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21,428.19万元，可用担保额度

为378,571.81万元；对金瑞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9,122.45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10,

877.55万元；对金安矿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亿元，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对北京南钢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97,620,029.34元，对上海南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811,370.60元，可用担保额

度为193,568,600.06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公司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号南京中心大厦48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2497027292

成立时间：1998年4月15日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或技术除外）；机械设备、零部件、仪器仪表、金属材料、焦化副产品、冶金炉料、

耐火材料、建筑材料（不含油漆）、冶金机电设备及材料、零部件销售；煤炭批发与零售；技

术服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无船承运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南钢国贸资产总

额为939,971.24万元，负债总额为700,032.26万元，净资产为239,938.98万元；2022年度，

南钢国贸实现营业收入2,015,938.29万元，实现净利润19,477.65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南钢国贸资产总额为946,570.54万元，负债总额为

703,307.30万元， 净资产243,263.23万元；2023年1-9月， 南钢国贸实现营业收入1,709,

405.58万元，实现净利润3,324.25万元。

南钢国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名称：PT.� KinRui�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Indonesia

法定代表人：林国强

公司注册资本：7,669.7万美元

注册地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2日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A.煤炭产品工业（KBLI� 19100），生产包括但不限于焦炭、半焦、煤焦油、硫

磺、硫化铵、粗苯和焦炉煤气等产品。 B.固体燃料、液体和气体及其相关产品的贸易（KBLI�

46610），除此之外，还包括上述A款提及的产品贸易。 C.材料和化工产品的贸易（KBLI�

46651）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金瑞新能源资产

总额为342,428.05万元，负债总额为285,601.68万元，净资产为56,826.36万元；2022年度，

金瑞新能源实现营业收入96,527.29万元，实现净利润2,932.55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 金瑞新能源资产总额为440,408.90万元， 负债总额为368,

808.48万元， 净资产为71,600.42万元；2023年1-9月， 金瑞新能源实现营业收入295,

504.47万元，实现净利润14,274.15万元。 （未经审计）

金瑞新能源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金满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金满

成” ）的控股子公司，海南金满成持有其78%股权。

（三）被担保人名称：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伟卓

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范桥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60845495B

成立时间：2006年7月24日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

矿；金属矿石销售；货物进出口；无船承运业务；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子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金安矿业资产总

额为116,963.89万元，负债总额为37,119.62万元，净资产为79,844.27万元；2022年度，金

安矿业实现营业收入94,618.31万元，实现净利润22,321.60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金安矿业资产总额为140,458.16万元，负债总额为34,392.43万

元，净资产为106,065.73万元；2023年1-9月，金安矿业实现营业收入82,421.03万元，实现

净利润26,221.46万元。 （未经审计）

金安矿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光涛

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9-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057343071C

成立时间：2012年11月14日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金属矿石、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摩托车（三轮除外）、电气机械、五金交电、服装、针纺织品、工艺

品（不含文物）、橡胶制品；仓储保管；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商务委员会备案。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北京南钢资产总

额为38,390.54万元，负债总额为35,624.17万元，净资产为2,766.37万元；2022年度，北京

南钢实现营业收入242,760.88万元，实现净利润-72.18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北京南钢资产总额为31,333.35万元，负债总额为28,784.12万

元，净资产为2,549.23万元；2023年1-9月，北京南钢实现营业收入139,774.68万元，实现

净利润-217.14万元。 （未经审计）

北京南钢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南钢国贸

1、宁波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1.7亿元

业务发生期间：2021年12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国家开发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贷款金额：700万美元

贷款期限：2023年12月29日-2025年6月28日

担保期限：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3、平安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敞口额度：5亿元

综合额度授信期限：自合同生效起1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金瑞新能源

1、宁波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1.1亿元

业务发生期间：2023年1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三）金安矿业

1、宁波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1亿元

业务发生期间：2023年11月21日-2028年11月21日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北京南钢

1、杭州银行

保函类型：质量保函

保函金额：5,470,875.18元

保函期限：从保函开立之日起至2026年12月27日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819,571.28万元，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802,287.86万元， 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7,283.42万

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44%、30.77%、0.66%。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

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14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01

转债代码：110089�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兴发转债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前期已回购的库存股份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注销回购专户股份8,382,400股，占本次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75%。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1,111,636,551股变更为1,103,254,151股。

●回购股份注销日期：2024年1月3日。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10月27日及2023年11月13日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前期已回购的库存股份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对前期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8,382,400股股份予以注销并

减少注册资本。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回购的库存股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14日召开十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股份方案如下：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40元/股,且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2023年5月5日至6月2日，公司完成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具体实施情况如下：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382,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540%，

平均成交价格为23.86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49,114.15元（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9）。

二、本次注销回购股份的原因

公司综合考虑现阶段经营管理情况、股价走势等因素，鉴于当前并无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于

实施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的计划安排，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决定注销前期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8,382,400股股份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三、本次注销回购股份的办理情况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库存股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已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

次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关于注销前期已回购的库存股份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98）。 截至申报期满，

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注销事项提出异议， 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要求。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拟定为2024年1月3日， 实际完成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公司后续将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111,636,551股变更为1,103,254,151股，具体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注销

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0,000�0.96% 0.08% 0 900,000 0.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10,736,551 99.92% -8,382,400 1,102,354,151 99.92%

合计 1,111,636,551 100% -8,382,400 1,103,254,151 100%

注：以上变动前总股本为截至2023年12月29日数据。 由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目前处

于转股期， 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前期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每股收益水平，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不会导致公司的

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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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止2023年12月31日，累计187,037.58元兴发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4,888股，占该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兴发转债金额为2,799,812,962.42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33%。

●本季度转股情况：兴发转债于2023年3月28日起开始转股，自2023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

日期间，共有12,960元兴发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432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4号），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

年9月22日公开发行了2,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兴发转债” ，转债代码“110089” ），每张

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亿元，期限6年，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50%、第

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89

号文同意， 兴发转债于2022年10月3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开始转股日期为2023年3月28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9.54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20日起调整为

38.55元/股。 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十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批准，转股价格自2023年8

月11日起向下修正为30.0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兴发转债的转股期限为2023年3月28日至2028年9月21日。自2023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期间共有12,960元兴发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转股股数为432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187,

037.58元兴发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4,888股，占兴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

份总数的0.00044%。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兴发转债金额为2,799,812,962.42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33%。

三、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限制性股权激励股份

变动

变动后

（2023年12月29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5,349,000 - -4,449,000 9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106,326,119 +432 +4,410,000 1,110,736,551

总股本 1,111,675,119 +432 -39,000 1,111,636,551

注：1.以上为截至2023年12月29日的公司股本结构；2.2023年11月13日，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锁上市；2023年12月29日，部分激励对象限售股回

购注销，对公司的股本结构产生了相应影响。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7-6760939

邮 箱：dmb@xingfagroup.com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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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60,079股。

2、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023年第四季度，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

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60,079股。 具体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18年12月至2020年7月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

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期权授予。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2019年3月7日、4月20

日、5月31日、6月4日、7月20日、7月26日，2020年3月31日、5月19日、5月30日、7月9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5月至7月，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注销存在离职、退休、免职等情形

的18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期权数量。 2022年8月30日，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注销1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但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909,559份； 该等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已按时完成。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7月8日，

2022年8月31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19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及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注销

存在工作调动、逝世情形的2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存在退休、违纪免

职情形的16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9人调整

为37人，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42人调整为426人。 详见公司2022年5月20日、5月28日、7月5日通

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6月10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应

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从3.15元/股调整为2.28元/股，预留授予期权

行权价格从2.69元/股调整为1.82元/股；同意注销1名逝世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已获

授但未行权的461,630份期权，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26人调整为425人。 2022年12月12日，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根据公司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2.28元/股调整为1元/股，预留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1.82元/股调整

为1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12月13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4月28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

期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并同

意注销因离职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三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行权的225,

937份期权， 及因绩效考核未达标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

行权的111,282份期权，以及因退休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3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已获

授但未行权的6,251,028份期权。 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7人调整为36人，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425人调整为393人。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5月24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8月29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注销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首次授予第二

个行权期到期但未行权的909,811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类别

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3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

末累计行权数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该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

的比例

副总经理 叶建平 333,268 0 333,268 0.47%

副总经理 陈帅 333,268 0 333,268 0.47%

副总经理 于涛 333,268 0 333,268 0.47%

总会计师 郑琦 333,268 0 333,268 0.47%

副总经理 钱明 234,260 0 234,260 0.33%

副总经理 吴宇 234,260 0 234,260 0.33%

副总经理 戈和悦 234,260 0 234,260 0.33%

小计（共7人） 2,035,852 0 2,035,852 2.86%

其他激励对象（386人） 69,155,764 60,079 68,144,222 95.72%

全部激励对象（共393

人）

71,191,616 60,079 70,180,074 98.58%

（2）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类别

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3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末

累计行权数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该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

的比例

董事总经

理

杨志坚 401,544 0 401,544 6.24%

董事副总

经理

张炜 323,466 0 323,466 5.03%

小计（共2人） 725,010 0 725,010 11.27%

其他激励对象（共33

人）

5,705,868 0 5,705,777 88.72%

全部激励对象（共35

人）

6,430,878 0 6,430,787 99.99%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共有2名激励对象参与行权；预留

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无激励对象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年第四季度，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

数量合计为60,079股。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及/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3、2023年第四季度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2023年第四季度股本变

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

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6,070,997,673 60,079 16,071,057,752

1、A股 12,757,684,673 60,079 12,757,744,752

2、境外上市外资股 3,313,313,000 0 3,313,313,000

三、股份总数 16,070,997,673 60,079 16,071,057,752

注：为更好地反映股权激励行权引起的公司股本变动情况，上表“本次变动前” 数据，已扣除2023年

11月29日注销的59,999,924股回购的A股股份及2023年11月17日注销的41,467,000股回购的H股股

份；“2023年第四季度股本变动数” 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新增股本数。 公司2023年股份注销相

关情况，详见于2023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远海控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6。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3年第四季度，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合计为60,079股；公司募集资金60,079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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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并解除资产查

封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烟台中院” ）的《执行裁定书》（2021）鲁06执259号之十一、（2021）鲁06执259号之十二，（2021）鲁

06执292号之十一、（2021）鲁06执259号之十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被执行人:�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

被执行人:�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范崇玲

被执行人:�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与被执行人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 山东龙口酿

酒有限公司、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王珍海、范崇玲、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

团公司、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烟台中院作出的(2019)鲁06民初 555、553

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现已立案执行。 2022年10月，本院以(2021)鲁06执259号之七、(2021)

鲁 06执292号之七执行裁定书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不动产并冻结中国农

业银行龙口支行等九个银行账户。 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解除对上述不动产及九个银行账户的的查

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裁定

如下:

解除对被执行人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及银行账户的全部控制措施。

本裁定立即执行。

二、烟台中院解除公司不动产物品清单如下：

编号 名称 特征 数量

1 房产

位于龙口市芦头镇后栾村北 、 府西四路西 、 龙房权证芦头字第

2012-00011号权证下

65459.23平方米

2 土地 位于芦头镇后栾村，龙国用（2010）第0388号证项下 59813.33平方米

3 土地 位于芦头镇后栾村，龙国用（2010）第0140号证项下 71377平方米

三、烟台中院解除公司银行账户清单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冻结账户内金额

（元）

账户性质

1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14630078801100000493 41376.45 一般户

2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37001666880050156814 56722.22 一般户

3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376001048018170059747 59005.25 一般户

4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

支行

882053400000011 1050000 保证金账户

5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市支行

15350101040018881 223361.47 基本户

6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黄城支行

37001666881050149857 381.07 一般户

7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

支行

241603071361 56.06 一般户

8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14630154500000045 20951.66 一般户

9

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1606021419200098249 3510.99 一般户

合计 1455365.17

四、不动产及银行账户解除的原因

公司已经履行了法院生效判决，当事人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上述资产的查封。

五、本次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烟台银行龙口支行申请解除公司不动产的查封及对银行账户的限制， 有利于恢复公司日常经营及

银行融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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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控股股东九合云投持有本公司62,571,880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18.80%。 本次股

份质押后，九合云投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为38,721,457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61.89%，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11.64%。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2024年1月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东九合云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合云投” ）通知：

九合云投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2,080,000股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质押给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九合云投 是

22,080,

000

否 否

2023年

12月29日

2025年

12月28日

青岛青银

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35.29 6.64

融资担

保

合计 ▁

22,080,

000

▁ ▁ ▁ ▁ ▁ 35.29 6.64 ▁

2.�本次质押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九合云投

62,

571,

880

18.80

16,641,

457

38,721,

457

61.89 11.64 0 0 0 0

合计

62,

571,

880

18.80

16,641,

457

38,721,

457

61.89 11.64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及对应融资余额

股东名称

半年内到期的股份质押情况 一年内到期的股份质押情况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对应融资

余额（元）

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

额（元）

九合云投 ▁ ▁ ▁ ▁

16,641,

457

26.60 5

102,000,

000

（二）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九合云投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

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平仓风险，九合云投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

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告知公司。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重大风险或重大变化，公司将

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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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计划实施前，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杨

光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127,9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5%，其一致行动人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5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35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002,9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32%。

● 股东股权变动的实施结果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杨光第及一致行动人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由9.32%变动至6.41%。

一、股东变动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光第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0,127,982 6.05% 协议转让取得：20,127,982�股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6,525,000 1.96%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525,000

股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4,350,000 1.3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350,000

股

上述变动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杨光第 20,127,982 6.05%

杨光第，持有无锡通达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1%的股份， 持有华研

数 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93.96%的股份，为上述

两公司的控制人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525,000 1.96%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4,350,000 1.31%

合计 31,002,982 9.32% 一

二、股权变动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股权变动实施结果：

披露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股权变动

数量

（股）

变动比

例

变动期间

变动方

式

变动价

格区间

（元/股）

变动总金

额（元）

变动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杨光第

3,169,

600

0.95%

2023/12/20

～

2023/12/21

集中竞

价交易

11.78� －

12.96

40,877,

888

未 完 成 ：

5,920,

100股

16,958,

382

5.10%

无锡通达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

司

6,525,

000

1.96%

2023/6/15～

2023/6/16

大宗交

易

12.58 －

13.27

84,516,

750

已完成 0 0%

华研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

0 0% -～- -－- 0

未 完 成 ：

4,350,

000股

4,350,

000

1.31%

本次实际变动情况与此前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变动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变动 □未实施 √已实施

实际变动是否未达到变动计划最低变动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是否提前终止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